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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好友饮酒后不顾劝阻坚持
独自骑车回家， 途中发生单车

事故不幸身亡。 遗孀要求同饮
者赔偿各类经济损失共计 167

万余元， 均遭拒绝。 在普陀区

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下， 这起损害赔偿纠纷得以化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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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酒后意外身故

遗孀要求巨额赔偿

许某某与谭某某、 王某某、 李

某某、 纪某某系大学同学又都是羽

毛球爱好者。 今年 7 月 6 日， 5 人

在打完羽毛球后， 相约到某洗浴中

心洗浴并聚餐。 就餐期间， 5 人共

同饮酒。 就餐结束后， 许某某驾驶

一辆轻便摩托车行驶至普陀区某路

段时， 正面撞击路灯柱后倒地， 送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普陀区交警支

队经调查取证， 出具了该起道路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认定许某某因

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单车事故， 承

担事故全部责任。

在许某某追悼会上， 许某某的

妻子杨某某从他人口中得知， 电视

节目曾报道过共同饮酒的人也要承

担赔偿责任的类案。 回到家后， 杨

某某立即在互联网上查询到此篇报

道并通过微信分送给事发当日与其

丈夫共同饮酒的谭某某、 王某某、

李某某、 纪某某， 要求 4人共同赔

偿抢救费、 死亡补偿费、 丧葬费、

精神损失费、 家属误工费、 交通费

等各类经济损失费共计 167.25 万

元， 但均遭拒绝。 杨某某前往普陀

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员厘清争议焦点

理性分析各方责任

调解员接到此案后， 分别与谭

某某、 王某某、 李某某、 纪某某 4

人取得联系并听取其陈述。 4 人均

表示洗浴和就餐系临时起意且付账

方式为 AA 制。 5 人共喝掉黄酒 6

瓶， 啤酒 20 多瓶。 出了洗浴中心

大门后， 看到许某某脸色通红， 而

且旁若无人乱说话， 已显醉态， 其

他同饮人纷纷劝许某某不要骑轻便

摩托车回家， 但许某某坚称没有

醉， 仍然骑车回家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 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

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调解

员听取谭某某、 王某某、 李某某、

纪某某 4人陈述后， 结合杨某某的

诉求， 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

共同饮酒人是否存在过错行为。

调解员在辖区派出所民警帮助

下， 成功调取了洗浴中心事发当日

的视频监控录像。 随后， 调解员组

织杨某某和其他 4位共饮人进行调

解。

调解员指出， 首先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饮酒、 服用国

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

病， 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

的， 不得驾驶机动车。 许某某是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其对酒

后驾驶机动车所具有的危险性应当

预见， 但其缺乏安全意识及对自身

的控制， 酒后驾驶车辆， 导致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致死亡， 应承担主要

责任。 其次， 该条第三款还规定：

任何人不得强迫、 指使、 纵容驾驶

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和

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

可见其他同饮人负有劝阻许某某酒

后驾驶机动车的安全保障义务。 根

据调取的监控视频显示， 虽然其他

共饮人有劝许某某不要骑轻便摩托

车回家的情节， 但在遭到许某某拒

绝后， 没有完全履行该义务， 任一

个醉酒的人独自驾车， 是许某某的

死亡原因之一。 因此， 其他同饮人

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不完全作为的

行为， 与许某某遭受的损害结果之

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应当承担一

定责任。

此外， 从理性角度分析， 现查

明许某某与 4位同饮人并非第一次

共同饮酒， 其他 4位饮酒人作为与

许某某非常熟悉的同学， 理应对许

某某大量饮酒的行为尽到提醒、 劝

阻的注意义务。

耐心释法析理

成功化解矛盾

另一方面， 调解员从情感角度

出发分析认为， 许某某与其他 4 位

同饮人都是大学同学， 平时关系很

好。 许某某发生意外后， 给两个未

成年的孩子和杨某某的生活造成了

极大影响。 调解员请其他 4 位同饮

人换位思考， 从情感角度重新审视

杨某某的诉求。

杨某某及 4位同饮人听了调解

员的释法析理后， 表示将依照法

律， 对过错承担责任。

调解员见此， 不失时机地告知

纠纷当事人，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

对共同饮酒造成的侵权案件责任划

分作出明确规定， 但参照人民法院

判决类案， 建议由许某某承担 80%

-85%的责任， 其他 4 位同饮人承

担 15%-20%的赔偿责任的调解方

案。 其他 4位同饮人当即表示愿意

按建议的最高赔偿比例， 共同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杨某某当即表示

同意。

最终， 经过调解员努力， 纠纷

各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

【案例点评】

近年来， 因为共同过量饮酒而

引发的侵权纠纷案件屡见不鲜。 如

何处理好共同饮酒中的安全保障义

务及由此带来的侵权问题， 越来越

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作为与许

某某共同饮酒的谭某某、 王某某、

李某某、 纪某某是否应当为许某某

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调解员调取

监控视频了解事发情况后， 又运用

法、 理、 情结合的方法与当事各方

反复释法析理， 最终使各方当事人

走上了和解之路， 缓解了杨某某因

失去家庭顶梁柱带来的困境。

酒后骑车身亡 同饮者是否担责
普陀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化解一起损害赔偿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朱某某于 2019 年在徐汇
区某养老机构办理养老卡， 支

付了金额 30000 元。 办理卡后

2 年， 朱某某都未进行消费 。

后来朱某某改变了想法， 因养

老机构地址较远、 自己出行不

便等原因， 于 2021 年 2 月向

某养老机构主张退款。

后双方因违约责任认定产

生纠纷， 朱某某通过 12345 市

民热线发起投诉， 后经双方当
事人同意， 该案件转至徐汇区

某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解。

当事双方各持己见

调委会受理该起案件后事先做

了调查， 并组织双方进行现场调

解。 调解开始阶段， 双方分别阐述

了事件基本事实并表达诉求。

朱某某认为， 某养老机构应该

全额返还预存金额。 养老机构则认

为应该根据合同约定， 由朱某某赔

偿 35%的违约金。 朱某某未实际使

用该卡享受服务， 这并非养老机构

本身的过错， 养老机构同意退款但

对方也应该支付违约金。 双方对此

未能达成一致。

调解员先同朱某某沟通， 了解

其对于违约责任的看法。 朱某某坚

持认为， 其将钱款支付给养老机构

后， 未实际享受或使用有关产品及

服务， 因此要求全额退款对养老机

构不存在影响。 同时， 朱某某举例

表示， 其若把钱存在银行中尚有利

息， 鉴于此种情况不向某养老机构

主张利息损失已是退让之举。

调解员由此明白， 朱某某的心

结在于对利息的收取， 于是解释

称， 某养老机构并不是金融机构，

不能进行储蓄放贷行为， 因此利息

一事无事实根据， 况且当时是朱某

某自己决定把钱存养老消费卡里

的， 不存在威逼利诱， 索求利息是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朱某某表

示能理解， 但还是希望对方能够有

所赔偿。

“隐形损失”该谁承担

调解员转向某养老机构负责人

释明法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四条： 当事人

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 造成对方损失

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

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行后可

以获得的利益。 但是， 不得超过违

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

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某养老机构表示， 公司经营需

要成本， 前期与朱某某签订服务合

同后， 公司各项流程运转、 相关床

位及名额预留等服务准备工作均需

要人力物力支出， 自己也是存在部

分损失的。 且本案中， 朱某某系无

正当理由违反合同， 理应根据合同

违约条款计算违约金额。

调解员针对养老机构提出的反

对理由， 逐一向朱某某进行解释。

对于违约金约定事宜， 调解员向朱

某某解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

该违约金条款理应无效， 但并非免

除其违约责任， 需根据合同解除造

成的实际损失进行合理分析。 养老

机构并非像朱某某认为的那样没有

实际支出。 养老机构的经营性收入

理应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销

售人员提成、 公司内部流转成本等

均需要公司进行实际投入。

调解员更进一步向朱某某解释

说明， 信赖利益损失是本次纠纷的

核心矛盾。 在法治社会中应当人人

遵守诚信原则， 老年人更应当作遵

纪守法的表率， 树立良好消费者形

象。 朱某某对此也表示认可， 表示

只要对方同意退款， 自己可以支付

一部分违约金。

有了突破性进展后， 调解员转

而做某养老机构的工作。 调解员指

出， 养老机构主张的自己预留床位

等“隐形损失”， 因为没有直接证

据证明， 所以违约损失不宜认定过

高。 对年过八旬的朱某某来说，

30000 元可能是一笔不小的积蓄，

希望某养老机构能够酌情考虑有关

情况， 适当减免违约金， 也是支持

我国养老扶老政策。

在听了调解员有理有据的分析

后， 双方均表示同意， 最终达成一

致， 化解了这场纠纷。

【案例点评】

本案是典型的消费服务合同纠

纷。 由于一方是老人， 对于相关法

律规定需要释明沟通， 调解人员尽

可能以简单朴实的语言让老人理解

本案矛盾争议点以及思路看法。

本案中， 双方对于退款没有疑

问， 调解员找到问题的核心， 即双

方对于违约责任的认定。 经确认，

朱某某在合同有效期内未实际消

费， 某养老机构主张已经进行床位

等安排预留、 平时出行活动有提醒

告知等服务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支

持， 因此违约损失不宜认定过高。

调解员引导双方现场调解理应

抱有和谐解决纠纷、 相互谅解的态

度。 对养老机构， 主要进行公司经

营理念与核心价值观的梳理， 使其

认识到纠纷处理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 贯彻落实我国养老事业稳定健

康发展的政策。 这样， 将该理念运

用至调解工作中， 确保调解工作顺

利完成并使双方最终达成一致。

在养老机构充值后未消费，能退款吗？
调解员厘清责任 释法说理化解纠纷


